
南臺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93 年6 月24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0 年3 月1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1 月1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3 月1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10 月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10 月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構校務發展特色，提昇整體教育品質，實施校務及專

業類自我評鑑制度，以期自我改善辦學績效，特依據大學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校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指導委員會），指導與審議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指導委員會委員由校長及具評鑑經驗之專家或學者若干名組成。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教

務長擔任執行秘書，專家與學者由校長遴聘之。 

指導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及召集人，並視需要召開會議。 

第三條 本校設置校務自我評鑑小組，負責推動及執行校務自我評鑑事宜，小組成員包括校長、副

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處長、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處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職涯發展

暨校友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主任、體育教育中心主任等，由校

長擔任召集人，督導副校長擔任副召集人。 

各學院設置學院自我評鑑小組，負責管考及推動專業類系所自我評鑑工作事宜，小組成員

包括學院院長、所轄系（所、學位學程）主任及各系（所、學位學程）教師代表1人，由院

長擔任召集人。 

各系（所、學位學程）設置專業類自我評鑑小組，負責推動及執行專業類自我評鑑事宜，

小組成員包括系（所、學位學程）主任及教師代表若干人，由系（所、學位學程）主任擔任

召集人。 

本校設置評鑑支援小組，負責規劃及協助辦理評鑑相關支援工作。小組成員由教務長選定，

並由教務長擔任小組召集人。 

第四條 本校自我評鑑之實施包括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二個階段。自我評鑑之評鑑內涵及參考效標

得參考教育部評鑑相關規定，以確實反映校務經營之成效或學術專業之教育品質。 

第五條 本校自我評鑑之內部評鑑作業準則另訂之。 

第六條 本校應於調整自我評鑑相關規劃時，對參與自我評鑑之校內人員辦理評鑑相關研習活動。 

第七條 本校校務評鑑之外部評鑑配合教育部對本校之校務評鑑辦理；專業類自我評鑑之外部評鑑，

則委由外部專業評鑑機構（如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 

第八條 校務評鑑結果，依教育部公告辦理；專業類外部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等三級，評鑑結果應公告於本校網站。 

第九條 專業類外部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之單位，需於次一學年度辦理外部自我評鑑。專業

類外部評鑑結果為「未通過」之單位，學校得採取必要處理措施，如系所整併、減班、經

費及空間調整等。 

第十條 系（所、學位學程）已接受教育部認可之專業認證機構（如AACSB, IEET 等單位）之認證，

得免辦理本校自我評鑑。 

第十一條 自我評鑑所需之經費，由受評單位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